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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印发《宁夏回族自治区

国土空间专项规划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的通知

各市、县（区）自然资源局：

为加强各类涉及空间利用规划与国土空间规划的协调衔接，

强化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对相关专项规划的指导约束作用，统筹保

障各行业国土空间专项规划合理空间需求，自然资源厅制定了《宁

夏回族自治区国土空间专项规划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，现印发给你

们，请结合工作实际抓好落实。

附件：宁夏回族自治区国土空间专项规划管理办法（试行）

宁夏回族自治区自然资源厅
2022 年 11 月 13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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宁夏回族自治区国土空间专项规划管理办法

（试行）

为贯彻落实《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

并监督实施的若干意见》《自治区党委 人民政府关于统一规划体

系更好发挥自治区发展规划战略导向作用的实施意见》《宁夏回族

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全区国土空间规划编制工作方案

的通知》要求，强化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对相关专项规划的指导约

束作用，统筹保障各行业国土空间专项规划合理空间需求，助推

重大项目顺利实施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一条 本办法所称国土空间专项规划是指在特定区域（流

域）、特定领域，为体现特定功能，对空间开发保护利用作出的专

门安排，是涉及空间利用的专项规划，是国土空间规划体系的重

要组成部分。包括跨行政区域或流域的国土空间专项规划；交通、

水利、电力、信息等基础设施专项规划；教育、文化、医疗、养

老、殡葬等公共服务设施专项规划；生态环境保护与修复、资源

能源、文物保护、防灾减灾、林业草原、自然保护地等专项规划。

第二条 为做好相关专项规划与国土空间规划的衔接，国土

空间专项规划编制实行目录清单管理制度，各级各类国土空间专

项规划应纳入同级目录清单管理，不得在目录清单之外另设其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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空间类专项规划。

第三条 各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组织相关部门制定各级国

土空间专项规划编制目录清单，报同级人民政府批准。

第四条 各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向同级有关部门征集拟编

制国土空间专项规划的相关材料，材料应包括规划名称、规划期

限、编制依据、主要内容、进度安排等。

第五条 各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审核拟编制的专项规划是

否符合同级国土空间总体规划要求。经审核，符合要求的国土空

间专项规划，列入同级国土空间专项规划编制目录清单。

第六条 国土空间专项规划编制目录清单实行动态管理，原

则上每年更新一次。未列入目录清单的国土空间专项规划，根据

国家、自治区有关规定和工作需要，确需编制或调整的，自然资

源主管部门会同相关部门提出增补或调整意见，增补或调整意见

材料应包括依据、原因、必要性、主要内容等，按照原程序审核

通过后，纳入目录清单。

第七条 跨行政区域（流域）的国土空间专项规划，由所在

区域或上一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牵头组织编制。涉及空间利用的

某一领域专项规划由相关行业主管部门组织编制，自然资源主管

部门配合做好规划编制相关工作。

第八条 各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指导相关部门在编制列入

目录清单的国土空间专项规划时，除遵守其行业主管部门要求外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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还应充分与同级国土空间规划衔接，主要衔接内容如下：

（一）规划确定的发展目标、空间布局、核心指标、要素管

控等，应符合同级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的约束性指标和强制性内容。

（二）规划确定的近期实施或远期预留的重大项目，应最大

限度明确拟用地位置、范围、规模或空间预留安排，尽量减少对

国土空间的分割和过度占用。

（三）规划编制期限应与同级国土空间总体规划近远期相一

致。

（四）规划使用的空间基础数据应与同级国土空间总体规划

的空间基础数据保持一致。

第九条 列入目录清单的国土空间专项规划成果报批前，由

同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对规划成果合规性和符合性进行审查，并

出具审查意见。

第十条 主要审查内容如下：

（一）合规性审查，主要审查专项规划涉及国土空间开发保

护利用的发展目标、空间布局、核心指标、规划用途、重点项目

等是否符合国土空间管控要求。

（二）符合性审查，主要审查专项规划成果的文本、图件、

矢量数据等是否符合国土空间规划“一张图”数据汇交要求。

第十一条 已批准实施的国土空间专项规划，应加强与同级

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的协调，空间利用需求应符合国土空间用途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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制要求；正在或计划编制的国土空间专项规划，应按本办法第八

条要求与同级国土空间总体规划衔接。

第十二条 经批准的国土空间专项规划，由同级自然资源主

管部门纳入国土空间基础信息平台，实行国土空间规划“一张图”

管理。各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配合有关部门做好对国土空间专项

规划的实施监督，对主要指标完成、重大任务推进等情况进行评

估。经评估或其他原因，确需修改专项规划的，有关部门按原程

序修编，批准后的规划由同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在国土空间规划

“一张图”中予以更新。

第十三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实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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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各市、县（区）人民政府；自治区发展改革委、工业和信息化厅、

民政厅、生态环境厅、住房城乡建设厅、交通运输厅、水利厅、

农业农村厅、文化和旅游厅、卫生健康委、应急管理厅、体育局、

地震局、通信管理局、国网宁夏电力有限公司。

宁夏回族自治区自然资源厅办公室 2022 年 11 月 13 日印发


